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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文广社〔2010〕6号
关于举办天津市第六届农民艺术节的通知
有农业的区县宣传部、文化局，天津市群众艺术馆：

为贯彻落实全市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精神，推动我市新农村文化建设，丰富农民群众文化生活，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中共天津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天津市文化广播影视局决定于2010年6月至12月联合主办天津市第六届农民艺术节。有关安排如下：
一、活动要求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和市委九届六次、七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攻坚战。以全面提高市民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加快培育新型农民、充分发挥农民群众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作用为主旨，以维护农民群众文化权益、建设文化强市、增强文化软实力为目标，以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农村文化活动为载体。繁荣农村文艺创作，积极推进艺术节各项活动的文化创新。活跃农村文艺舞台，满足农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文化需求。宣传农村暂新气象，热情讴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伟大实践和生动事例，充分展示当代农民群众的精神风貌和时代风采。
二、活动内容
(一)天津市第六届农民艺术节开幕式暨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展示活动

为弘扬中华文化，发展我市农村特色文化，传承和保护民族民间民俗艺术，在文化遗产日期间，举办该项宣传展示活动。此项活动由静海县文化局负责。举办时间：6月份，举办地点：静海县西双塘。

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展示活动共包括：1、举办天津市非遗项目命名、授牌、颁证仪式。活动包括：宣读天津市第三批国家级非遗名录项目名单，颁发第二批市级非遗名录项目标牌，颁发国家级第三批、市级第一批代表性传承人证书，颁发第三批天津市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和首批天津市民间文化特色村标牌等项活动。2、举办天津市非遗项目民间花会展演。各区县推荐1-2支花会表演队参加(包括传统音乐、舞蹈、民俗三项内容)，特别重点推荐列入国家级、市级非遗项目名录的民间花会队伍参演。报名时间：5月15日至25日；报名单位：静海县文化馆；联系人：王宝红，联系电话：28935186。3、举办天津市非遗项目图片展览。
(二)第二届“天穆杯”全国农村小品展演

以“新农村、新文化、新风貌”为主题的首届“天穆杯”全国农民小品展演于2008年10月份在我市成功举办，在全国范围内引起良好反响。今年将举办第二届“天穆杯”全国农村小品展演活动。此项活动由北辰区文化局负责。具体活动安排另行通知。

(三)天津市农村小戏小品展演

我市农村戏曲小品的创作和表演活动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深受农民群众的喜爱。为丰富农民群众文化生活，繁荣农村文艺舞台，举办本次展演活动。此项活动由宁河县文化局负责。举办时间：待定，举办地点：宁河县。各区县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送1至2个小戏或小品(小戏曲种不限)参加展演。报名时间：6月15日至25日；报名单位：宁河县文化馆；联系人：张增荣，联系电话：69118800。

(四)天津市农民读书征文活动
按文化部等单位关于今年农民读书征文的通知要求安排征文选题内容。本次征文活动设征文奖、组织单位奖及先进个人奖。此项活动由市文广局社会文化处负责。举办时间：6至9月。各区县图书馆负责推荐报送工作，每个区县报送征文10篇。报送时间：7月15日至8月15日；报送单位：市文广局社会文化处；联系人：宗成玲；联系电话：23391680。

(五)天津市第六届农民艺术节闭幕式暨农村优秀节目展演
近年来，我市农村群众文艺创作繁荣发展，涌现出一大批高质量高层次的精神文化产品，特别在参加第十五届全国“群星奖”评奖中成绩突出。为总结和表彰我市农村题材优秀节目的创作和表演，举办此次展演活动。此项活动由西青区文化局负责。举办时间：12月份，举办地点：西青区。各区县推荐1至3个节目参加闭幕式展演的遴选，以DVD光盘形式报送。
报送时间：10月15日至25日；报送单位：西青区文化局，联系人：郭颖，联系电话：27392240；西青区文化馆，联系人：翁芳芳，联系电话：13072222812。

3、 组织领导

为加强天津市第六届农民艺术节的组织工作，成立由主办单位负责人组成的艺术节组委会，组委会办公室设在市文广局社会文化处。各区县也要成立相应的领导机构，负责组织本区县参加艺术节的各项活动，请按照通知要求做好推荐报名工作。市群众艺术馆要协助各区县做好艺术节的业务辅导工作。

天津市第六届农民艺术节的各项活动，请天津日报、今晚报、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天津电视台和北方网等新闻单位给予宣传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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